考  场  规  则
1. 考试时间：9：00—11：30。考生于考前十五分钟，凭本人有效身份证明进入考场。考生入场除携带必要的钢笔、水杯外，不得携带任何其他物品。
    2. 入考场后，对号入座，将本人有效身份证明放在课桌左上角，以便核验。
    3. 统一开考信号发出后，开始答题。开考30分钟后考生不得进入考场。考试期间禁止使用通讯工具。
    4. 考生领到试卷后，应按要求先在指定位置准确、清楚地填写考号、姓名、性别、身份证号、单位、职务等规定信息。
    5. 考生使用签字笔（或圆珠笔）在试卷上直接作答，不得在非试卷用纸上作答。
    6. 考生在考场内必须保持安静，不准交头接耳、左顾右盼；不准吸烟。
    7. 考生不得抄袭或者协助他人抄袭试题答案或者与考试内容相关的资料，不得冒名代替参加考试，否则，试卷以零分计，并取消其单位参加竞赛评比的资格。
    8. 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考生应立即停止答卷，不得携带试卷离开考场。
